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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森科技 股票代码

0024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岚 钱进

电话

0755-26074462 020-32213203

传真

0755-26051189 0755-26051189

电子信箱

stock@chinafastprint.com stock@chinafastprin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

（

元

）

1,300,797,368.79 1,006,305,000.12 29.26% 957,890,7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114,485,406.06 148,835,113.68 -23.08% 130,568,01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8,830,368.83 146,000,708.35 -25.46% 127,570,02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134,740,409.00 63,855,059.58 111.01% 158,980,935.4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51 0.67 -23.88% 0.5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51 0.67 -23.88%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99% 9.75% -2.76% 9.09%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

（

元

）

2,300,996,204.19 1,888,944,858.89 21.81% 1,692,786,98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

元

）

1,623,333,592.77 1,578,709,210.05 2.83% 1,491,894,770.48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9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8,29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邱醒亚 境内自然人

22.74% 50,808,543 46,260,000

质押

46,690,000

金宇星 境内自然人

8.25% 18,421,746 13,816,309

质押

17,300,000

晋宁 境内自然人

4.99% 11,150,488 0

中国建设银

行

－

银华核心

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 10,723,025 0

叶汉斌 境内自然人

4.79% 10,708,266 0

柳敏 境内自然人

4.42% 9,879,174 8,100,000

质押

8,000,000

张丽冰 境内自然人

3.73% 8,333,452

刘愚 境内自然人

3.2% 7,158,902

严学锋 境内自然人

1.88% 4,206,400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7% 3,499,8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整体经济环境仍然相对低迷。全球PCB行业只有个位数的增长，产值同比

增幅约为3%；国内PCB产业也仅有个位数的增长，产值同比增幅约为5%-7%，产值占全球的比例在进一

步提高。

中国经济在稳增长、调结构的总体指导原则下谋求自身的成长。 7月份以来，经济运行出现景气回升

态势。 随着下半年4G建设投资的开始，消费电子也进入旺季。 市场行情较上半年有所反弹。 尽管如此，全

年的整体行情仍不容乐观，增长变缓，人工成本持续上升，产业面临的大环境也在加速变化，企业的增长

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面对较为严峻的经济环境，以及公司过去两年的低速增长，公司管理层积极思考，并调整发展思路。

纵观所处行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公司仍然保持着市场领先的地位，明确的战略方向和目标，雄厚的资金实

力和人才配备，领先的经营模式等，使得公司依然保持着市场竞争优势。 2013年初，公司提出了“从零开

始，创功立业”的号召，旨在统一思想，认清方向，过去的成功都已经属于过去，我们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

未来还有更高远的目标需要我们继续为之而奋斗。 经过一年的努力， 公司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

进步，逐步扭转了公司在近两年发展中的低迷态势。公司整体运作出现了明显的拐点，尤其是各级管理人

员和广大员工的精神面貌出现了正向的转变，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01亿元，同比增加29.26%；净利润1.14亿元，同比下滑23.08%。 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68亿元，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下半年，各项经营指标均有了显

著提升，全年取得了的28.96%同比增长。各项新的业务模块都取得了快速增长，其中，军品业务增长35%，

SMT业务增长142%，CAD业务也取得接近翻倍的大幅增长，成绩斐然。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公司的

总销售额屡创新高，并继续保持和提升，这良好的势头，为公司未来几年完成既定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开

端。

报告期内，公司新建项目产能逐步释放、收购项目合并财务报表导致了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 其中

PCB样板业务增长17.66%，小批量板业务增长35.98%，符合公司产能配置的现状，同时SMT业务、CAD

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因收购项目EXCEPTION的并表及海外市场的回暖，导致海外销售收

入的增幅高于国内，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有所提升。

报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指标同比发生一些变化，样板毛利率保持稳定，小批量板毛利率有较大

幅度的下滑，主要原因：一、公司宜兴项目产生的销售收入低于实际发生的各项成本，对公司总体毛利率

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二、公司收购的英国EXCEPTION公司，由于其本身毛利率水平相对偏低，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到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IC载板项目因处于试运行阶段，导致管理费用大幅

增加，给公司整体利润水平带来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上因素对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形成压力，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后续随着宜兴项目的产能逐步

释放，英国EXCEPTION公司的资源整合，IC载板项目形成量产能力，最终都将进入到全方位的正面提升

态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形。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内，因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向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公司股东支付910万美元收购股权款项，5月30日完成股权交割，Exception�

PCB� Solutions� Limited公司从5月31日起纳入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醒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3-02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4年3月12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于2014年3月24日在广州市萝岗区光谱中路33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4、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6、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2013年度报告》全文刊

登于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刘兴祥、杨文蔚、缪亚峰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

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将在2013年度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验证，出具众会字(2014)第210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3年度，公司主营业收入1,267,711,203.09元，较2012年增长28.96%，全年实现净利润114,485,

406.06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3.08%。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年报全文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年报摘要同时刊登于2014年3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

com.cn）。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14,

485,406.06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66,663,807.10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净利

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666,380.71元，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母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169,180,579.27元，资本公积金为886,202,893.61元。 公司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22,340

万股为基数，拟以母公司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1.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3,351万元。 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就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同意公司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外部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续聘并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此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专项鉴证报告。

《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8、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此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9、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坏账核销资产减值损失的议

案》

因客户欠款等原因，导致2013年度销售货款共计998,760.22�元无法收回，依据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

做坏账核销资产减值损失处理。

10、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预计2014年度公司与关联方Fineline� Global� PTE.� Ltd.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在5000万

元～6000万元区间。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2014年3月2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1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刘兴祥、杨文蔚、缪亚峰对该议案审议前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2014年4月16日上午10：00时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3-022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3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3月24日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33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

路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到3人。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伍晓慧女士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内容和编制审议

程序进行了全面了解和审核。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对《201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内容进行了审核。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14,

485,406.06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66,663,807.10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净利

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666,380.71元，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母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169,180,579.27元，资本公积金为886,202,893.61元。 公司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22,340

万股为基数，拟以母公司可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1.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3,351万元。 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本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了监督,对于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内容进行了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严格遵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司超募资金的审批与使用符合相关的程

序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6、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需要，对公司各环节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

用，保证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高效进行，保证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及监督作用。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

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运行情况。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所有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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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4年度将向关联方

Fineline� Global� PTE.� Ltd.及其子公司根据业务需求销售印制线路板，因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森快捷香

港有限公司为Fineline� Global� PTE.Ltd.的股东，持有其25%股权，同时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岚

女士担任该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 的有关规定，公司与该

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业务往来构成了关联交易。 2013年度公司与关联方Fineline�

Global� PTE.� Ltd.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3,558.26万元。

2014年度，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并结合市场供求预测，本公司预计向Fineline� Global� PTE.Ltd.及其

控股子公司销售PCB印制线路板，全年度交易总额在5000～6000万元之间。

(二)�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

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前出具了认可意见，并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

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Fineline� Global� PTE.Ltd.

成立时间：2011年8月22日

注册地：新加坡

注册地址：3ANSON� ROAD� #21-01� SPRINGLEAF� TOWER� SINGPORE(079909)

主营业务：贸易

主要财务数据：

经（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2013年12月31日， Fineline�

Global� PTE.Ltd. 总资产27,368,000美元， 净资产15,648,000美元，2013年度销售收入60,064,000美

元，净利润5,418,000美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根据实际日常经营需要，向Fineline� Global� PTE.� Ltd.及其子公司销售PCB印制线路板，上

述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的企业同等对待，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交

易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进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交易双方待交易发生时，根据具体订单的工艺和技术要求，签署《产品销售合同》。

(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预测，2014年度将向关联方Fineline� Global� PTE.Ltd. 及其子公司销售金额在5,000～6,

000万元区间的印制线路板产品。

日常关联

交易

关联人

2014

年度 预

计金额

2013

年度发生额

向 关 联 人 销

售产品

、

商品

Fineline Global PTE. Ltd.

5000～

6000

万元

预计发生额 实际发生额

3500

万元

3558.26

万元

（四）履约能力

Fineline� Global� PTE.� Ltd.及其子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其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分析，经

济效益较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销售产品、商品行为，且本公司与Fineline� Global� PTE.� Ltd.

及其子公司已有10多年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 本次关联交易是由于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增资入股取得该公司25%股权，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岚女士担任

该公司董事，而触发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

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公司3名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Fineline� Global� PTE.� Ltd.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属于正常的日常经营业务，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公

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

格确定，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同意将上述事宜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2、公司3名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所涉及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

产生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的工作和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关于201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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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2013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2014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5、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4月16日（星期二） 上午10：00开始。

6、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4月11日（星期五）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33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具体议案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议案一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二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三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四

《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议案五

《

2013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六

《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议案

》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25栋1段3层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

会务常设联系人：陈岚、王渝

联系电话：0755-26074462

传 真：0755-26051189

邮编：518057

2、登记时间：2014年4月12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用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四、注意事项：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

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二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三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四

《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议案五

《

2013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六

《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议案

》

附注：

1、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的表决做出明确指示，则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如欲投赞成票议案，请在“赞成”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3、授权委托书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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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3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14年3月31日下午（星期一）15：00～17：00分在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本公司2013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

召开，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邱醒亚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柳敏先生、独立董事杨文蔚先生、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岚女士将出席本次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唐发电 股票代码

6019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大唐发电 股票代码

9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DAT

股票代码

9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伦敦股票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刚 魏玉萍

电话

（

010

）

88008678

（

010

）

88008682

传真

（

010

）

88008684

（

010

）

88008684

电子信箱

ZHOUGANG@DTPOWER.

COM

WEIYUPING@DTPOWER.

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

(

末

)

2012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

上年

(

末

)

增

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93,323,301.00 271,182,087.00 271,214,243.00 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3,920,916.00 41,421,794.00 41,490,236.00 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067,708.00 21,687,772.00 21,687,772.00 38.64

营业收入

75,227,458.00 77,598,103.00 77,598,143.00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26,885.00 3,964,245.00 4,007,816.00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085,854.00 2,187,679.00 2,231,250.00 86.7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8.26 9.88 9.98

减少

1.62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650 0.2978 0.3011 -11.0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650 0.2978 0.3011 -11.03

2.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187,7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90,83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 国 大 唐 集 团 公

司

国有法人

31.10 4,138,977,414 100,000,000

未知

49,000,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4.68 3,284,914,919

天 津 市 津 能 投 资

公司

国有法人

9.74 1,296,012,600

河 北 建 设 投 资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63 1,281,872,927

北京能源投资

（

集

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47 1,260,988,672

中 国 东 方 电 气 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 239,960,000

哈 尔 滨 电 气 股 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 200,000,000

航 天 科 工 财 务 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6 167,696,960

上 海 彤 卉 实 业 有

限公司

其他

1.25 166,000,000

未知

166,000,000

中 融 汇 投 资 担 保

有限公司

其他

1.20 16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 致行

动的说明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海外

(

香港

)

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

H

股

480,680,000

股

，

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

公司持有股份中

，

占公司总股本约

3.61%

；

故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及

子公司合共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4,619,657,414

股

，

合计占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约

34.71%

。

2.3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之一，主要经营以火力发电为主的发电业务；

2013年，本公司坚持价值思维和效益导向理念，致力管理效益双提升，准确把握市场环境变化动向，突出

发电主业优势,全面优化业务结构,全年整体呈现良好发展、经营态势，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1、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公司全年实现了安全生产"九杜绝"目标，未发生重大设备及人身伤亡事故。报

告期内， 公司所属发电企业中有7台机组被评为"全国火力发电可靠性金牌机组"， 占全国获奖总数的

15.6%。公司系统内已有14家企业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国家一级达标，位居行业领先水平。报告期内，公司

累计完成发电量1,918.671亿千瓦时。

2、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公司利润总额约为人民币81.04亿元，同比增长8.08%；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约为

人民币35.27亿元， 同比减少11.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40.86亿元， 同比增长

86.77%。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口径总资产约为人民币2,933.23亿元，同比增长8.16%；归属

母公司净资产约为人民币439.21亿元，同比增长6.03%；资产负债率78.08%，同比降低1.12%。

3、前期工作进展明显。于报告期内，公司核准电源项目20项，其中火电项目3项，风电项目9项，光伏项

目7项，水电增容项目1项，核准容量共计4330兆瓦。截至目前，装机容量合计10,495兆瓦的电源项目获准

开展前期工作。

4、基建项目顺利投产。 全年总计投产容量1,240兆瓦，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管理装机容量约

39,187兆瓦，其中，火电煤机31,220兆瓦，占79.66%,火电燃机1,510.80兆瓦，占3.86%；水电4,828.05兆

瓦，占12.32%；风电1,558.10兆瓦，占3.98%；光伏发电70兆瓦，占0.18%，电源结构不断优化。

5、节能减排不断优化。2013年，公司完成供电煤耗313.77克/千瓦时，同比降低3.54克/千瓦时。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废水排放率分别为0.34克/千瓦时、0.84克/千瓦时、0.038千克/千瓦时， 同比分别下降

8.11%、31.15%、24%，烟尘排放率完成0.10克/千瓦时，与上年持平。 报告期内，在役机组环保改造有序推

进，年内有30台机组完成脱硝改造。 火电机组脱硝装备率达到82.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非电项目取得进展。 报告期内，克旗煤制天然气一期一系列于2013年12月18日成功投运，2013年

12月24日正式向首都北京供气，成为全国第一个建设完工并投运入网的大型煤制天然气示范工程。 多伦

煤基烯烃项目气化装置稳定性逐步提升，MTP（甲醇制丙烯）、PP（聚丙烯）装置基本实现了连续大负荷

稳定运行。 阜新煤制天然气一期一系列工程建设已接近尾声。

7、管理提升得到加强。 公司以管理提升活动为抓手，深入开展内控建设，将内控规范融入具体业务，

使公司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持续优化业绩考核体系，修订业绩考核办法，不断强化业绩考核的科学性和公

信力；完善制度管理系统，建立了企业管理制度库，全面夯实了管理基础。管理创新水平显著提升，报告期

内，公司管理成果入选中电联管理创新成果4项、北京市管理创新成果13项，获得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2

项，新获授权专利163项。

8、资本市场获得荣誉。 于报告期内，公司连续第七次入选普氏能源资讯"全球能源公司250强"，综合

排名上升至第116位，在全球独立发电公司中的排名上升至第5位。再次入选"中国上市公司资本品牌价值

百强奖"，排名第41位，较上年提升了5位。 荣获《财资》杂志评选的"社会与环境责任、投资者关系管理金

奖"，是唯一获奖的大型发电企业。 在中国证券"金紫荆奖"评选中，荣膺"最具社会责任感上市公司"和"最

佳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市公司"奖项。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的审计决定【审企决（2013）42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进行自查，

本公司对部分固定资产延迟转固而少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漏计税款等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影响金额分

别为人民币72,774千元、54,776千元）。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是恰当的，符合

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重大会计差错调整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4.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范围在上年基础上增加13户公司，减少9户公司。

2013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分别是：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大唐国际新能

源有限公司、青海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四川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

司、云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大唐同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大唐国际道真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宁夏大唐国际红寺堡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大唐国际共和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大唐国际

丰城风电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大唐国际阳西风电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大唐国际宾川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分别是：重庆渝能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能晨阳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重庆渝能万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渝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渝能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重庆渝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上善置地有限公司、北京上善恒盛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科源电气有

限公司。

持有半数及半数以下表决权比例，但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1） 根据2006�年9�月6�日本公司与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一中

国大唐集团公司（持有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0%的股权）签订的协议，中国大

唐集团公司的股东代表及委派的董事在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

上行使表决权时，与本公司的股东代表及委派的董事保持一致，因而本公司取得对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

托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实质控制，并且将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子公司

核算。

（2）根据2011年11月27日本公司与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另一股东宁夏发电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0%股权）签署的协议，双方交替合并宁夏大

唐国际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报表。 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向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推荐4名董事，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推荐3名董事，在

此期间本公司取得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控制权，由本公司合并其财务报表。

（3）根据2007�年本公司与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北京国能智信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65%股权）签署的协议，北京国能智信投资有限公司

的股东代表及委派的董事在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与

本公司的股东代表及委派的董事保持行动一致，因而本公司取得对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的实质控制，将内蒙古大唐国际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子公司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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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发电”或“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

东大会” ）于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1号洲际酒店5楼会

议室举行。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人，代表公司股份8,905,774,782股，占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13,310,037,578股的66.9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人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4

人

外资股股东人数

4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905,774,782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977,851,613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27,923,16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94%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97%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吴静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

（四）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会议12人；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会议2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

表出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以特别决议形式作出如下决议：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特别决议案

1

审议并批准

《

关于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

8,905,774,

782

100% 0 0% 0 0%

是

三、律师见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陶姗律师、杨萌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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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八届八次董事会于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在北京市西

城区金融街11号洲际酒店5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3月1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5名，实到董事12名。陈进行董事、方庆海董事、曹欣董事由于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授

权胡绳木董事、蔡树文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公司2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副董事长吴静

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其授权委托人举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审核委员会履职报告），同意提交

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提交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提交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2013年12月31

日的会计年度，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约为

352,689万元（“人民币” ，下同）和352,878万元，本公司2013年度以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的母公司净利

润中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约为32,217万元。

本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3,310,037,5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

股息每股0.12元（含税），派发股息总额约为159,720万元。

五、审议批准《2013年度公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同意《2013年度公司关联交易》，董事及独立董事认为2013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业

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审议批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确认公司审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做的“控股股东及其它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审计结果，确认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于年内没有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情况。

七、审议批准《关于“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审计报告” 的议案》，同意公司发布《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批准《关于发布<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说明》，同意公司发

布《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批准《关于发布2013年年报、年报摘要及业绩公告的说明》，同意发布公司2013年年度报

告、年报摘要及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批准《关于聘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中瑞岳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2014年

度境内、外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批准《关于公司内部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1、 同意公司通过商业银行或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甘孜水电公司” ）发放不超过5亿元的循环委托贷款，主要用于甘孜水电公司长河坝水

电站和黄金坪水电站项目建设；

2、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相关

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3、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上述委贷安排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进行、胡绳木、方庆海

已就本决议事项放弃表决。

待有关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十二、审议批准《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伊泰H股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对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H股投资计提减

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的的金额为241,476,125.03元，预计减少公司2013年利润241,476,125.03元,�减

少公司2013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41,476,125.03元。

有关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十三、审议批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根据审计署（审企决〔2013〕427号）及国家税务总局（税总办函〔2013〕427号）的要求，公司对

相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共调减2013年期初资产总额3,215.66万元，调增负债总额5,477.68万元，调减未

分配利润6,844.20万元，调减少数股东权益1,849.14万元；

2、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是恰当的，有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没有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有关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十四、审议批准《关于向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1、同意公司向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 ）增资2亿元；增资后，大唐国际对融资租赁

公司出资股权比例仍为20%；

2、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出资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事项；

相关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3、上述增资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陈进行先生、胡绳木先生及方庆海先生回避表

决。

待有关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十五、审议批准《关于法国电力参股抚州发电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同意公司现全资子公司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抚州发电公司” ）以增资扩股方

式引入法国电力集团全资子公司EDF（中国）投资有限公司（“EDF中国” ），参与抚州发电公司项目建

设及运营；

2、EDF中国将向抚州发电公司增资101,769.184万元，参股比例为49％；该增资金额是在对抚州发电

公司估值的基础上溢价，并经协议各方协商确定；

3、按照抚州发电公司最终确定的注册资本总额约181,161.6万元，公司拟按在抚州发电公司本次股

权调整后的持股比例（51%）于2015年12月31日前向其增资约23,992.416万元；

4、抚州发电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抚州发电公司的股东及股权比例调整为公司持有51%，EDF中国

持有49%。

待有关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十六、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不超过各类别股份20%新股份权利的建

议》，同意提交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如下权利：

（1）提议在本决议案第（2）项的规定下，一般及无条件批准董事会自本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 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以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内资股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做出或授予可能须行使该等权力的要约、协议及安排；

（2）公司董事会依据本决议案第（1）项的批准，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A股、H股股份，单独或同时

配售或发行的A股、H股的股份数分别不超过公司已发行在外的A股、H股股份数的20%；

（3）在本决议案第（1）和（2）项的规限下，董事会可在该限额内，对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的A股、

H股股份的数量作出决定；

（4）董事会在本决议案第（1）、（2）及（3）项规限下，根据公司单独或同时配售或发行的A股、H股

新股份的实际情况，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金并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八条及第二十一

条做出适当修改。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公司董事会将召开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上述第二、三、四、十及十六项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因暂不能确定2013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根据确定的时间及内容适时发出相应股东大会会

议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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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八届五次监事会于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11：00

时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1号洲际酒店5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3月11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 会议应到监事4名，实到监事2名，栗宝卿监事、管振全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委

托余美萍监事、张晓旭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提交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2、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3、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批准《2013年年报全文、摘要及业绩公告》；

5、审议批准《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

（1）2013年年度报告（包括年报全文、摘要及业绩公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3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地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全面、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机制和内控制度；公司对整体层面的多个内、外部风

险因素进行了评估，并对总体控制情况进行了差异分析，未发现本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

重大缺陷；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反映了内控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同意公司发布

《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审议批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审计署审计整改要求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自查要求，对2013年度期初数进行追

溯调整。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客观、真实反映了公司

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6项决议表决结果为：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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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计差错追溯调整概述

根据审计署审计决定及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自查要求，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

司” ）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据此追溯调整了2013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在建工程延迟转固少计提折旧问题更正

根据审计署审企决〔2013〕427号文件，审计署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的万胜永风电场工程，在项目建成后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造成少计2012年折旧费用4,062.70万元

（“人民币” ，下同）；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大唐国际文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文山马鹿塘二期水电

站，项目建成后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造成少计2010年折旧费用1,702.77万元，少计2011年折旧费用1,

511.96万元。

根据审计署审计决定，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补提了以前年度少计提的折旧费用。共调减2013

年初资产总额约7,277.43万元，调减未分配利润约5,991.54万元，调减少数股东权益1,285.89万元。

2、查补以前年度税款调整期初数

2013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税总办函〔2013〕427号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开展了全面风险自查工作，

对自查中发现的以前年度少计提税款调整了2013年期初数。 共调增2013年初资产总额约4,061.77万元，

调增2013年初负债总额约5,477.68万元，调减未分配利润约852.66万元，调减少数股东权益约563.25万

元。

上述两项调整共调减2013年初资产总额约3,215.66万元，调增负债总额约5,477.68万元，调减未分

配利润约6,844.20万元，调减少数股东权益约1,849.14万元。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会计师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1、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的更正是恰当的，有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真实客观的反

映了公司财务状况。

2、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条———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规定要

求,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该会计差错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该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客观真实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监事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上述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客观

真实的反映了公司会计差错调整情况。

四、备查文件

1、大唐发电第八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2、大唐发电第八届五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会计师意见说明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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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4年3月25日召开第八届八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内蒙伊泰”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本次计提减值准

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六章第四十一条：“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

观证据是指，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实际发生的、对该金融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影响，且企业能够对

该影响进行可靠计量的事项。 ” 第四十一条还明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权益工具投资的

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及其他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降，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这些

情况均归类为非暂时性下跌。 ”

（二）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公司” ）于2012年9月购入18,031,100股内蒙

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内蒙伊泰” ）H股股份，金额合计635,019,366.80元(人民币，下同)，按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由于内蒙伊泰的股价2013年持续及大幅下跌，而且国际、国内煤炭价格近几年持续下跌。 截至2013

年末，内蒙伊泰公允价值下跌幅度累计超过20%，达到“严重下跌” 程度，而且连续下跌时间超过12个月

达到“非暂时性下跌”程度。综合考虑以上相关因素，公司认为内蒙伊泰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及非暂

时性下跌，并对香港公司所持内蒙伊泰H股投资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二、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为241,476,125.03元，将减少公司2013年利润241,476,125.03元,� 减少

公司2013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41,476,125.03元。 由于香港公司对此项资产一直以公允价值记账,故此

次计提减值对公司资产总额没有影响。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召开第八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内蒙

伊泰”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真实、客观

的反映了公司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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